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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福利事

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及其轄下的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過往就社會企業 (下稱 "社企 ")的發展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 2006-2007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表示，

政府當局會進一步協助社企發展，例如成立種子基金以助設立

社 企 ， 以 及 利 便 社 企 參 與 競 投 政 府 合 約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6-200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示預留了 1.5億元，在隨後 5年向

非政府機構撥款推行社企計劃，在地區層面協助弱勢社羣自力

更生。其後，政府推出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 (下稱 "協作計

劃 ")，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管理。  
 
3.  在 2007年 6月發表的扶貧委員會報告中，扶貧委員會認

為應進一步鼓勵社企在香港的發展，以創新模式鼓勵自力更

生，並提供社區就業機會，讓失業人士投入就業市場。  
 
4.  行政長官在 2007年的施政報告述明，政府會持續推行措

施，與有關各方合作，鼓勵社企進一步發展，以提升健全失業

人士的就業能力和為他們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政府當局會在

2007年 12月舉行社企高峰會，以加深各界對社企的瞭解，為政

府、商界和非政府機構提供平台，探索本港社企進一步發展的

未來路向，以及制訂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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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截至 2010年年底，共有 300多個社企，從事各種不同行

業，大部分由非政府機構營辦，以幫助殘疾人士及其他弱勢社

為目的。  
 
 
委員的商議過程  
 
6.  在第三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立的研究有關滅貧

事宜小組委員會，曾研究發展社企以協助失業人士及弱勢社

的事宜，並於 2007年 6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7.  在研究過程中，小組委員會委員指出多項窒礙社企進一

步發展的問題，包括  ⎯⎯  
 

(a) 政府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缺乏承擔及政策支援不

足；  
 

(b) 公眾對社企缺乏清晰瞭解及並無就社企提供定義；  
 

(c) 缺乏相關的營商企業家和專業；  
 

(d) 缺乏合適的法律和規管架構以利便社企發展；及  
 
(e) 難以籌集資金。  

 
8.  為進一步鼓勵發展社企，小組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提出

21項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簡括而言，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當

局應制訂整體策略和政策、營造有利的市場環境、加強利便和

支持社企經營、確立社企的法律架構，以及加深公眾對社企的

認識和接納。小組委員會報告提出的建議摘錄載於附錄 I。  
 
9.  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在其 2009年 7月
7日的會議上，聽取政府當局匯報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的最新情

況。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創造有利社企發展的環境。就此，

這些委員提出若干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包括向社企提供稅務

優惠，以及接納尚未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88條獲認可

為非牟利機構的機構申請協作計劃。最重要的是，政府當局應

制訂長遠計劃，支持及促進社企發展。 

 
10.  政府當局強調，社企應像商業企業般經營業務，以自負

盈虧方式運作。協作計劃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種子基金，資助

社企初期的營運。雖然政府當局歡迎私人機構參與營運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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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認為協作計劃的申請人須為《稅務條例》第 88條所指的非牟

利機構，以確保公帑得以慎用。  
 
11.  政府當局表示，除推行協作計劃外，亦會繼續舉辦及／

或支援非政府機構舉辦社企高峰會，讓不同界別的參加者 (例如

商界人士、非政府機構代表及學者 )分享他們對發展社企的意

見。政府當局會繼續推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通過配對平台及

師友計劃，加強和促進社會各界合作。師友計劃把企業家／專

業人士和社企聯繫起來，讓企業家／專業人士義務為社企提供

專業營商顧問服務。此外，當局近期成立了社會企業諮詢委員

會 (下稱 "社企諮詢委員會 ")，成員包括社企營辦者、商界人士、

學者及有志推動社企發展的人士，就如何進一步促進社企發展

提供意見。  
 
12.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為促進社企進一步發展，當

局於 2008年推行先導計劃，預留 38份政府清潔服務合約讓社企

優先競投，結果社企成功投得 16份合約。  
 
13.  部分委員指出，當局推出讓社企優先競投的部分服務合

約，實際上超出了社企可承擔的工作量和能力。這些委員認為，

政府當局應按特定社企的規模和業務性質，推出及預留政府服

務合約，讓這些社企優先競投。除了清潔服務合約和園藝服務

合約外，政府當局應考慮推出房屋署的一些小型保養及維修工

程，同時放寬招標要求，以便社企優先競投。此外，政府當局

應考慮在合約中指明須僱用某個百分比的弱勢社羣及區內居

民，並提供最低工資水平。  
 
14.  政府當局強調，各政府部門已協力推出合適的政府服務

合約，讓社企優先競投。由於參與的社企及政府部門反應良好，

政府當局會在 2009-2010年度繼續推行這項計劃。當局在 2008年
預 留 38 份 清 潔 服 務 合 約 給 社 企 優 先 競 投 ， 其 中 33 份 合 約 在

2009年會繼續在該計劃下推出。此外，當局在 2009-2010年度會

推出額外 21份服務合約 (包括 14份清潔服務合約及 7份園藝服務

合約 )，讓社企優先競投。估計這 54份服務合約可以為社企帶來

超過 400個就業機會。至於房屋署的保養合約，政府當局指出，

當局制訂現行投標要求時，已考慮到有需要確保承建商進行的

工程符合一定的安全和質素水平。另外，房屋署亦在天水圍公

共租住屋邨的部分保安及清潔服務合約中訂明，服務供應商必

須聘用某個百分比的區內居民。  
 
15.  在 2011年 2月 1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

員簡介協作計劃的改善措施。據政府當局表示，協作計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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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起推行，至今已審批 9期申請，合共撥款約 1.1億元，資助

約 110個新的社企計劃，創造約 1 800個就業機會。除協作計劃

外，政府亦推行了多項促進社企發展的措施，當中包括就社企

及 "良心消費 "推行的宣傳推廣活動、與商界協辦的合作計劃，以

及培訓和外展計劃，務求讓市民加深認識並接納社企所提供的

產品和服務。為鼓勵和協助更多社企成立，並加強支援受資助

機構，民政事務總署會推出下列主要改善措施  ⎯⎯  
 

(a) 把資助期由不多於兩年延長至不多於 3年，但每項

計劃可得的 300萬元資助上限則維持不變；及  
 

(b) 放寬協作計劃下種子基金的申請資格，以先導計劃

形式，接受沒有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註冊的非

牟利機構的申請。  
 
這些措施適用於自 2011年起接獲的申請。  
 
16.  委員歡迎當局推出各項改善措施。他們指出，社企在經

營上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欠缺經營業務的相關經驗和專業知識，

尤其是普遍缺乏在營商、財務管理及市場推廣方面具備豐富經

驗的社會企業家。他們認為，商界與社企合作，既可提供寶貴

的經驗和知識，有助社企打入市場，同時亦可促進彼此的伙伴

關係，有利社企持續經營，從而創造雙贏局面。就此，政府當

局應促進跨界別合作，並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社企計劃。  
 
17.  為進一步促進社企發展，委員建議當局亦考慮為社企提

供稅務優惠以協助其達致財政上的可行性，調高每項計劃的資

助上限，並因應創辦經費高昂而進一步延長資助期，以及把某

些現有的政府服務合約批給社企。  
 
1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經考慮社企諮詢委員會、協作計劃

諮詢委員會、社企經營者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後，才制訂有關

的改善措施。政府當局會充分考慮委員的意見，採取提升社企

可持續性的措施。政府當局會繼續進行宣傳推廣工作，鼓勵市

民使用社企的產品和服務，並推動商界與社企合作，以促進社

企發展。  
 
19.  政府當局又表示，政府當局充分瞭解社企在持續經營業

務和實現社會目的方面所面對的挑戰，以及租金高昂的問題。

然而，鑒於社企應如其他業務般經營，倘若政府給予太多支持，

例如向以商業形式營運的社企界別提供租金優惠，便會令人擔

心社企與商界之間可能會出現不公平的競爭。儘管如此，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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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社企優先競投的政府清潔服務合約數目，已由 2008年的 38份
增至 2009-2010年度的 52份。政府當局強調會積極鼓勵跨界別合

作，推廣社企精神。  
 
 
相關文件 

 
20.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

有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6日  









附錄 II 
 

 

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 

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6年 6月 14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33至 179頁 (議案 ) 
 

研 究 有 關 滅 貧 事

宜小組委員會  
 

2007年 7月 10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0月 1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7年 12月 5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72至 121頁 (議案 ) 
 

研 究 有 關 滅 貧 事

宜小組委員會  
 

2007年 12月 11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491/07-08(01)號文件
 

內務委員會  2008年 6月 27日  
(議程第V(h)項 ) 
 

《有關社會企業的發展的報告》  
 

滅 貧 事 宜 小 組 委

員會  
2009年 7月 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636/08-09(01)號文件

 
立法會  2010年 7月 14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22至 445頁 (議案 )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2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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